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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德不应止步于法庭之门——制定法律的人必须恪守最高的诚
信、问责和公众信任标准。

在加拿大、美国、英国和欧盟等各个司法管辖区，律师都受到完善的道德准则

的约束。这些准则要求律师具备胜任能力、正直诚信、独立自主、忠于客户、

对法庭坦诚相待，并有义务维护法治本身。

然而，一种显著的不对称现象依然存在：从事法律工作的律师受到严格监管；

而制定法律的律师却往往不受监管。

立法者拥有更大的权力。他们制定着规范整个社会的规则。然而，在许多民主

国家，他们的道德义务仍然模糊不清、执行不力，或受到政治操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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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我们期望律师履行法庭官员和正义守护者的角色，那么我们至少应该对立

法者抱有同样的期望，甚至更高的期望。以下是一份拟议的**立法者通用道德
准则**，该准则以现有的法律伦理原则为基础，并根据民主治理的实际情况进
行了调整。

---

1. 维护法治的义务

律师有义务维护法治，即使这与客户的利益相冲突。

立法者应承担更高的责任：他们不得制定、支持或容忍任何破坏宪法秩序、司

法独立或基本权利的法律。

这一原则已体现在各种宪法就职誓词和国际准则（例如威尼斯委员会的标准）

中。但它常常被视为象征性的，而非具有约束力的。

**建议标准：**立法者必须拒绝支持任何明知违反宪法规范或侵蚀民主制度的
措施。

---

2. 诚信义务

律师不得误导法庭或从事不诚实行为。

然而，立法者却经常发表明知虚假的公开声明而不受惩罚。

一些司法管辖区的现行议会规则禁止“误导议会”，但执行情况很少，而且往往
带有党派偏见。

**拟议标准：**立法者不得在立法辩论、公开声明或官方沟通中故意歪曲事
实。蓄意欺骗应受到严厉制裁。

---

3. 胜任义务



律师必须提供称职的代理服务，这意味着他们必须了解与其工作相关的法律和

事实。

相比之下，立法者经常就他们未曾阅读或理解的复杂立法进行投票。

虽然政治制度并不要求立法者是律师，但确实要求他们做出明智的判断。

**建议标准：**立法者必须尽合理努力去理解他们支持或反对的法律的内容、
含义和后果。盲目的党派立场不能成为无知的辩护理由。

---

4. 对公共利益的忠诚义务

律师对委托人负有忠诚义务。理论上，立法者对公众负有忠诚义务。

然而，党纪、捐助者的影响以及个人野心常常扭曲了这种忠诚义务。

许多司法管辖区都存在利益冲突制度，但这些制度往往范围狭窄且反应迟缓。

**建议标准：**立法者必须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、经济或党派利益之上。这包
括避免实际的利益冲突以及任何不当行为的嫌疑。

---

5. 独立性义务

法律伦理强调独立于任何不当影响——无论这种影响来自委托人、政府还是第
三方。立法者面临着来自游说者、捐助者和党内领导层的持续压力。

虽然游说是民主制度的合法组成部分，但隐蔽的影响则不然。

**拟议标准：**立法者必须独立于不正当的外部压力行事，并且必须披露对其
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，包括游说联系和财务关系。

---



6. 透明义务

律师必须妥善保存记录，并在许多情况下向客户和法院披露相关信息。

立法者身处公共领域，应遵守更高的透明度标准。

许多司法管辖区已要求披露财务信息，但这些信息往往不完整或难以理解。

**拟议标准：**立法者必须以清晰、易于获取且及时的方式披露其财务利益、
馈赠、游说活动以及潜在的利益冲突。

---

7. 问责义务

律师受专业机构的纪律约束，可能受到制裁、停职或吊销执照。

然而，立法者往往只在投票箱前接受问责——这种机制过于粗暴且不频繁，难
以有效纠正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。

虽然存在道德专员和议会委员会，但它们通常缺乏独立性或执法权。

**建议标准：**立法者必须接受独立、无党派的监督机构的监督，这些机构应
拥有调查和惩处违反道德规范行为的真正权力。

---

8. 尊重与礼仪的义务

法庭要求礼仪规范。律师若有辱骂或扰乱秩序的行为，将承担相应后果。

相比之下，立法机构的礼仪规范却日益下降，而媒体的关注和政治利益往往因

此受益。

虽然激烈的辩论至关重要，但辩论的堕落会损害公众的信任。



**建议标准：**立法者必须进行尊重且基于事实的辩论，避免人身攻击、仇恨
言论或任何有损机构尊严的行为。

---

9. 避免滥用权力的义务

律师不得利用法律程序谋取不正当利益。

然而，立法者却可能利用程序性工具、紧急权力或立法漏洞来谋取党派利益。

例如，操纵选区划分、滥用紧急立法或通过立法打击政治对手。

**拟议标准：**立法者不得利用其权力巩固自身权力、压制反对派或操纵民主
程序以谋取个人或党派利益。

---

10. 保护权利和少数群体的义务

法律伦理承认更广泛的正义义务，包括公平和尊重权利。

立法者在塑造权利格局方面发挥着直接作用。然而，历史表明，多数群体

能够——而且确实——践踏对少数群体的保护。

国际人权框架已经对各国规定了义务，但立法者个人很少被追究责任。

**建议标准：**立法者必须确保法律尊重基本权利，并且不歧视个人或群体。

---

11. 管理责任

律师是其客户利益的守护者。立法者是公共机构的守护者。

这包括财政责任、长期规划和维护民主规范。



短期的政治利益往往会导致长期的制度损害。

**建议标准：**立法者必须履行公共资源和机构的管理者职责，将长期的社会
福祉置于眼前的政治利益之上。

---

12. 持续的道德意识义务

法律专业人士有义务持续学习和反思道德标准。

立法者上任后很少接受系统的道德培训。

**建议标准：**立法者应定期接受道德培训，并在任期内重申其对这些原则的
承诺。

---

弥合法律与立法之间的鸿沟

讽刺的是，在法庭上辩护的律师比那些制定法律、由法庭解释的法律的人，受

到更为严格的道德标准约束。

这种鸿沟并非仅仅是学术上的，它会带来切实的后果——公众信任的丧失、社
会两极分化、腐败，以及最终的民主衰落。

上述许多原则已以零散的形式存在于各个司法管辖区：利益冲突法、信息披露

要求、议会规则和宪法誓词。

但它们缺乏连贯性、一致性，以及最重要的——可执行性。

一套通用的准则并不能消除不当行为，但它可以建立一个清晰的基准——一个
超越政治制度和文化差异、植根于指导法律职业的相同基本价值观的基准。这

在西方民主国家与在俄罗斯、美国和乌克兰一样重要。

如果期望律师维护正义，那么就必须期望立法者真正体现正义。



标准应该很简单：制定法律的人至少应该与执行法律的人一样讲道德。

任何低于这个标准的做法，对任何民主社会来说都是无法承受的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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